附录1   资格审查条件（资质最低条件）

	资质等级要求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或事业单位

	

	


注：1.投标人不满足以上条件，资格审查不通过。
2.投标人须按第六章《投标文件格式》的要求提供相应证明资料，否则相应项目不予认定。 

附录2   资格审查条件（业绩最低条件）
	业 绩 要 求

	独立投标人或联合体：
近10年，至少承担过1项与钢结构材料性能或金属表面处理相关的课题研究或专题研究。

	


注：1.近10年指2015年12月1日至投标文件递交之日，业绩认定时间以合同协议书签订日期或课题任务书或成果登记证书时间为准，承担过是指已完成或正在实施的项目。
    2.业绩证明材料须提供合同协议书或课题任务书或成果登记证书等，否则，其业绩不予认定；如合同协议书或课题任务书或成果登记证书等不能反映合同类型、规模、实际承担内容等信息，则须对该情况加以说明并提供合同委托方证明材料。
3. 业绩要求中的钢结构材料性能相关研究内容指钢结构损伤、断裂、塑性与韧性或疲劳性能等；金属表面处理相关研究内容指为了提高金属表面耐磨或耐腐蚀性能开展的机械处理、化学处理或电化学处理等方面研究。
4.若投标人提供的业绩为联合体业绩，则该业绩联合体成员均可计1个业绩。
5.若为联合体投标，投标人业绩的资格审查条件和加分条件的认定原则如下：以联合体各成员业绩之和计算。若联合体投标人各成员提供的联合体业绩为该联合体成员组成的同一个项目联合体业绩，以一个项目计算。
6.投标人须按第六章《投标文件格式》的要求填写相应表格并提供相应证明资料，否则相应项目不予认定。如近年来，投标人的法定机构发生合法变更或重组或法人名称变更时，应提供相关部门的合法批件或其他相关证明材料来证明其所附业绩的继承性。
附录3  资格审查条件（信誉最低条件）
	信 誉 要 求

	1、没有处于被责令停业、取消投标资格、财务被接管、冻结、破产状态；
2、没有被交通运输部、广东省交通运输厅通报且取消相应投标资格（处于有效期内）；
3、没有被国家企业信用公示系统（www.gsxt.gov.cn）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
4、没有被“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5、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拟委任的项目负责人在近三年内均无行贿犯罪行为。
6、投标人没有涉及正在诉讼的案件，或涉及正在诉讼的案件但经评标委员会认为不会对承担本项目造成重大影响。


注：投标人应根据第九章“投标文件格式”中“投标人的信誉情况表”填写情况说明。
      




附录4 资格审查条件（主要人员最低要求）
	人  员
	数量
	资格要求

	项目负责人
	1
	副高级工程师（或相当）及以上职称，且近10年担任过1项与钢结构材料性能或金属表面处理相关的科研项目的项目负责人或技术负责人。



注：
1.近10年指2015年12月1日至投标文件递交之日，业绩认定时间以合同协议书签订日期或课题任务书或成果登记证书时间为准，担任过是指已完成并取得相关的证明材料。
2.投标阶段仅需要按照投标文件格式要求提供项目负责人的相关证明材料即可，本表所要求除项目负责人外的其他人员须按招标文件格式要求附相关承诺函，中标人在签订合同前向招标人提交实际投入的人员。
[bookmark: _GoBack]3.以上为本项目的主要人员最低要求，合同履行期间中标人应根据招标人要求和实际进展情况增加人员以满足工程需要，并不因此增加费用，亦不存在索赔问题。
4.投标所报人员如需更换，更换的人员资格和资历应不低于原来的人选，且须报委托人同意后方能进行更换。

